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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東⻄可以聲請⼤法官審查？法律、命令或法院裁判都歸⼤法官管嗎？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5-04-11

本⽂

關於聲請⼤法官解釋的規定，以前都是明定在「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審法」），不過該法已
經在2019年1⽉4⽇修正公布名稱及全⽂95條，並於2022年1⽉4⽇起改稱為「憲法訴訟法」[1]。

憲法訴訟法規定了「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機關爭議」、「總統、副總統彈劾」、「政黨違憲
解散」、「地⽅⾃治保障」和「統⼀解釋法律及命令」等6種憲法法庭審理的案件類型[2]，但礙於篇幅有限，
本⽂以「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為主。

表1：得聲請⼤法官違憲審查的對象
 2022.01.03以前的⼤審法 2022.01.04以後的憲法訴訟法

法律、命
令

○
（⼤審法§§4Ⅰ​②、5）

○
（憲法訴訟法

§§47、49、55、59）

判例、決
議

○
（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法院組織法§57-1Ⅲ＋⼤審

法§5Ⅰ②​）

○→X
（法院組織法§57-1Ⅲ＋憲法訴訟法

§59）

裁判 X
○

（憲法訴訟法§59）
來源：作者整理

⼀、法律、命令

根據過去的⼤審法第4條[3]第1項第2款規定，「法律」跟「命令」都屬於⼤法官解釋的客體。⽽依照現⾏的憲
法訴訟法，憲法法庭對法規範的審查權依然存在[4]（⾒表1）。

尤其是⼀般⼈⺠聲請時，法規範除了法律，也包括命令[5]，這裡所稱的「命令」，並不限於形式意義的命令，
或使⽤細則、辦法、標準等法定名稱[6]者，凡是中央或地⽅機關，依照其職權所發布的規章或對法規適⽤所表
⽰的⾒解（如主管機關就法規所做出的函釋），雖然對於法官沒有法律上拘束⼒，但若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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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時，仍然可以作為⼈⺠聲請違憲審查的對象[7]。

⼆、判例、決議及⼤法庭裁定

（⼀）判例與決議

不論是判例或決議[8]，原本都只是要提供給法官作為辦案「參考」⽽已，實際上對法官沒有必然的拘束⼒。但
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9]指出，因為法官能夠以「判例」作為裁判基礎，所以判例就好⽐是命令，可
以受到⼤法官審查；⾄於「決議」，它代表最⾼法院和最⾼⾏政法院的統⼀⾒解，若有法官在個案中適⽤決議
時，也能將決議當作命令看待，因此，⼈⺠可以對決議聲請違憲審查[10]。

不過，判例和決議畢竟是司法權下的產物，將它們視為抽象法規範來適⽤，恐怕觸及了⽴法權，所以⽴法者才
修法[11]，明確讓判例[12]和決議失去命令的性質。但這樣將導致⼈⺠不能再對判例和決議聲請解釋憲法，影
響⼈⺠聲請釋憲的權利，因此，⽴法者特別在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3項和⾏政法院組織法第16條之1第3

項[13]規定了過渡條款，也就是⾃修法施⾏（2019年7⽉4⽇）後的3年內，⼈⺠就確定終局判決中所援⽤的判
例、決議，認為有牴觸憲法的疑慮時，還是可以準⽤⼤審法或憲法訴訟法[14]的規定聲請憲法審查[15]；但3年
之後就要回歸憲法訴訟法，不得再就判例、決議聲請憲法審查（⾒表1、圖1）。



圖1 對判例、決議聲請憲法解釋的變化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法庭裁定

承上段所述，判例和決議都是司法權下的產物，卻有僭越權⼒分⽴、觸及⽴法權等疑慮，因此我國於2018年
12⽉7⽇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與⾏政法院組織法的部分條⽂，改以「⼤法庭」制度來取代判例和決議制
度[16]，如此⼀來，⼈⺠是否可以改成對⼤法庭裁定聲請釋憲呢？

答案是不⾏的，因為⼤法庭裁定是針對具體個案的法律問題表⽰⾒解，只對該案有拘束⼒[17]，此與判例、決



議具有普遍拘束⼒的性質不同；⽽且⼤法庭裁定屬於中間裁判，既不是確定終局裁判，也不是法律或命令，所
以⼈⺠不能對⼤法庭裁定聲請釋憲[18]。

三、裁判

過去⼤法官所進⾏的都是「抽象」（法律規範）層⾯的審查，也就是針對上述的法律、命令、判例或決議本⾝
進⾏審查，所以如果是「具體」的個案裁判（等於是適⽤法令後的結果），修法前並不在⼤法官解釋之列。

不過，現⾏的憲法訴訟法已經明定[19]，⼈⺠在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利受到不法侵害，已經依照法定程序⽤盡審
級救濟程序，對於受到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這則裁判和裁判所適⽤的法規範，認為有牴觸憲法時，是可以聲
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判決的[20]。所以，憲法法庭審查範圍已經從「抽象」（法律規範）擴張到「具體」
（法律適⽤），⼤法官終於可以針對個案裁判進⾏審查（⾒表1）。

例如，因為殺⼈罪[21]被法院判決死刑確定的A，認為死刑制度有違憲疑義時，可以就被判處死刑確定的判決
以及規定最重本刑是死刑的「刑法第271條」（也就是判決和條⽂兩個部分）⼀起聲請違憲審查。附帶⼀提，
憲法法庭認為死刑是合憲的，不過必須在犯罪情節最嚴重，⽽且刑事程序經過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死刑判
決才會合憲[22]。

註腳
   關於「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和「憲法訴訟法」的基本介紹，可以先參考系列⽂章：楊舒婷（2022

），《聲請⼤法官解釋的程序是什麼？⼀般⼈⺠也可以聲請⼤法官解釋嗎？（上）——2021年以前的司
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及《聲請⼤法官審理的程序是什麼？⼀般⼈⺠也可以聲請⼤法官審理嗎？（下）
——2022年以後的憲法訴訟法》。

[1]

   憲法訴訟法第1條第1項：「司法院⼤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機關爭議案件。
三、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地⽅⾃治保障案件。
六、統⼀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2]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4條：「
I ⼤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左：
⼀、關於適⽤憲法發⽣疑義之事項。
⼆、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三、關於省⾃治法、縣⾃治法、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II 前項解釋之事項，以憲法條⽂有規定者為限。」

[3]

   憲法訴訟法第47條第1項：「國家最⾼機關，因本⾝或下級機關⾏使職權，就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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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49條：「⽴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以上，就其⾏使職權，認法律位階法規範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55條：「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
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程
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
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59條修法理由（2019/1/4）：「(五)本項之『法規範』，係指中央及地⽅之⽴法與⾏政機
關之⽴法⾏為，故包括法律位階之法規範及命令位階之法規範。」

[5]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
準則。」

[6]

   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項第⼆款規定，⼈⺠於其憲法上
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之法律或命令發⽣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其中所稱命令，並不以形式意義之命令或使⽤法定名稱（如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三條之規定）者為限，凡中央或地⽅機關依其職權所發布之規章或對法規適⽤所表⽰之⾒解（如主
管機關就法規所為之函釋），雖對於獨⽴審判之法官並無法律上之拘束⼒，若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判所引
⽤者，即屬前開法條所指之命令，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迭經本院著有解釋在案（釋字第⼆⼀六號、第⼆
三⼋號、第三三六號等號解釋）。」

[7]

   可參考：楊舒婷（2023），《什麼是⼤法庭制度？（上）──判例、決議何去何從？》、《什麼是裁定？
什麼是判決？什麼是判例？》。

[8]

   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於司法機關在具體個案之外，表⽰其適⽤法律之⾒解者，依現⾏制
度有判例及決議⼆種。判例經⼈⺠指摘違憲者，視同命令予以審查，已⾏之有年（參照釋字第⼀五四號、
第⼀七七號、第⼀⼋五號、第⼆四三號、第⼆七⼀號、第三六⼋號及第三七⼆號等解釋），最⾼法院之決
議原僅供院內法官辦案之參考，並無必然之拘束⼒，與判例雖不能等量⿑觀，惟決議之製作既有法令依據
（法院組織法第七⼗⼋條及最⾼法院處務規程第三⼗⼆條），⼜為代表最⾼法院之法律⾒解，如經法官於
裁判上援⽤時，⾃亦應認與命令相當，許⼈⺠依⾸開法律之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合先說明。」

[9]

   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有左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解釋憲法：……⼆、⼈⺠、法
⼈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之
法律或命令發⽣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10]

   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1、2項：「
I 最⾼法院於中華⺠國⼀百零七年⼗⼆⽉七⽇本法修正施⾏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無裁判全⽂可資查考者
，應停⽌適⽤。
II 未經前項規定停⽌適⽤之判例，其效⼒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法院裁判相同。」
⾏政法院組織法第16條之1第1、2項：「
I 最⾼⾏政法院於中華⺠國⼀百零七年⼗⼆⽉七⽇本法修正施⾏前依法選編之判例，若無裁判全⽂可資查
考者，應停⽌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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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2），《聲請⼤法官解釋的程序是什麼？⼀般⼈⺠也可以聲請⼤法官解釋嗎？（上）——2021年
以前的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

II 未經前項規定停⽌適⽤之判例，其效⼒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政法院裁判相同。」
   再強調⼀下，如果是沒有全⽂的判例，依法就直接停⽌適⽤；⾄於還有全⽂的判例，其效⼒就跟⼀般的裁

判⼀樣，雖然還是可以在判決中繼續引⽤，只是就不再像「命令」具有拘束⼒了。
[12]

   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3項：「於中華⺠國⼀百零七年⼗⼆⽉七⽇本法修正之條⽂施⾏後三年內，⼈⺠
於上開條⽂施⾏後所受確定終局裁判援⽤之判例、決議，發⽣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準⽤司法院⼤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五條第⼀項第⼆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政法院組織法第16條之1第3項：「於中華⺠國⼀百零七年⼗⼆⽉七⽇本法修正之條⽂施⾏後三年內，
⼈⺠於上開條⽂施⾏後所受確定終局裁判援⽤之判例、決議，發⽣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準⽤司法院⼤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項第⼆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13]

   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3項的條⽂是寫「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
2款」，但這是因為當時憲法訴訟法還沒有施⾏；不過如同本⽂開頭所說，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經總
統於2019年1⽉4⽇公布修正全⽂，並更名為憲法訴訟法，於2022年1⽉4⽇施⾏，所以原本的「司法院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已經修正為「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了。

[14]

   司法院（2022），《⼤法庭新制施⾏後，⼈⺠是否仍可對判例、決議聲請釋憲？》。[15]

   可參考：楊舒婷（2023），《什麼是⼤法庭制度？（下）——案件要怎麼進⼊⼤法庭呢？》。[16]

   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事⼤法庭、刑事⼤法庭之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
⾏政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10：「⼤法庭之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事件有拘束⼒。」

[17]

   司法院（2022），《⼈⺠可否對⼤法庭裁定聲請釋憲？》。[18]

   憲法訴訟法第59條：「
I ⼈⺠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
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II 前項聲請，應⾃⽤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起之六個⽉不變期間內為之。」

[19]

   ⽩話來說，可以透過「裁判」或「裁判＋法規範」的組合聲請違憲審查，但不能單純只針對「法規範」進
⾏聲請。

[20]

   中華⺠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21]

   參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
以上有期徒刑。』第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故意殺害被害⼈者，處死刑
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故意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
『犯前條第1項之罪⽽故意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罪係侵害⽣命權之最
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
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

[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53&flno=57-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10055&flno=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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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舒婷（2024），《聲請⼤法官審理的程序是什麼？⼀般⼈⺠也可以聲請⼤法官審理嗎？（下）——2022年
以後的憲法訴訟法》。

標籤
 憲法訴訟法，憲法法庭，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裁判，違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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